涞源县水利局行政处罚服务指南
	案件来源
	群众举报、巡查、检查发现、上级交办

	事项名称
	行政处罚

	实施主体
	涞源县水利局

	受案范围
	水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管辖。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其他水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处罚流程
	简易程序：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可以当场作出水行政处罚决定。一般程序（见流程图）

	处罚种类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水行政处罚措施

	当事人享有的权利
	1、水行政处罚机关作出对公民处以超过五千元、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超过五万元罚款以及吊销许可证等水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水行政处罚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2、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3、当事人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延期或者分期缴纳罚款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经作出水行政处罚决定的水行政处罚机关批准后，可以暂缓或者分期缴纳。

	收费情况
	不收费

	承办机构及
联系电话
	承办机构：涞源县水利局 
办公地址：涞源县广昌大街144号
联系电话： 0312-7321323  邮编：074300

	监督投诉机构及投诉电话
	涞源县水利局
监督电话： 0312-7321323  


 
涞源县水利局行政强制服务指南
	案件来源
	群众举报、巡查、检查发现、上级交办

	事项名称
	行政强制

	实施主体
	涞源县水利局

	受案范围
	水行政强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管辖。

	强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五十八条《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河北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九条《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第二款

	强制种类
	（一）行洪障碍物清除 （二）行政处罚的强制措施

	强制方式
	（一）行洪障碍物清除（二）强行拆除违法设施、建筑物；吊销取水许可证；

	当事人享有的权利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履行义务的期限；（二）履行义务的方式；（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

	承办机构及
联系电话
	承办机构：涞源县水利局 
办公地址：涞源县广昌大街144号
联系电话： 0312-7321323  邮编：074300

	监督投诉机构及投诉电话
	涞源县水利局
监督电话： 0312-7321323   


 
 
涞源县水利局行政检查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行政检查

	实施主体
	涞源县水利局

	检查范围
	[bookmark: _GoBack]行政管理相对人

	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检查方式
	书面检查、现场检查、抽查

	检查期限
	 依据检查方案规定的时限

	承办机构及
联系电话
	承办机构：涞源县水利局 
办公地址：涞源县广昌大街144号
联系电话： 0312-7321323  邮编：074300

	监督投诉机构及投诉电话
	涞源县水利局
监督电话： 0312-7321323  



涞源县水利局行政征收服务指南
	事项名称
	行政征收

	实施主体
	涞源县水利局

	征收范围
	生产建设单位或个人

	征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三十二条、《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第二十六条、《关于印发<河北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第五条、《关于调整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关于做好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信息平台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减免对小微企业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的通知》、《关于开展中小微型企业发展情况调查的通知》、《河北省税务局等六部门关于做好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征收职责划转业务衔接工作的通知》

	征收方式
	通过网上缴纳或税务大厅缴纳

	征收期限
	 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建设单位应缴纳费额并开具缴费通知单，缴费人凭缴费通知单在规定时间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承办机构及
联系电话
	承办机构：涞源县水利局 
办公地址：涞源县广昌大街144号
联系电话： 0312-7321323  邮编：074300

	监督投诉机构及投诉电话
	涞源县水利局
监督电话： 0312-7321323  



